公  告          中華民國100年5月7日
壹、依據

1、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辦法」以及「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任期考評補充規定」。
2、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4月22日北市教中字第10036558900號函頒「臺北市100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選作業簡章」。
3、 100年5月7日臺北市100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6次會議及第7次會議決議。
貳、公告事項
臺北市100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出缺學校新任校長遴選審議作業，已於100年5月7日假臺北市立西松高級中學辦理完畢。本市100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新任校長名單如下：

1、 臺北市立大理高級中學校長由現任臺北市立金華國民中學黃校長景生擔任。

2、 臺北市立育成高級中學校長由現任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周主任寤竹擔任。

3、 臺北市立華江高級中學校長由現任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陳校長今珍擔任。

4、 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校長由現任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方主任淑芬擔任。

5、 臺北市立麗山高級中學校長由現任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徐代理校長建國擔任。

6、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校長由現任臺北市立啟智學校胡校長冠璋擔任。

臺北市100學年度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委員會
